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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獎助學金辦法 
  

經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97.11.09) 

經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99.02.27) 

經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99.11.13) 

經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0.04.24) 

經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0.08.13) 

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0.11.12) 

經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1.04.01) 

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1.07.21) 

經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1.11.11) 

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2.03.30) 

經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3.03.29) 

經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4.03.21) 

經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4.07.18) 

經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4.11.07) 

經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5.07.16) 

經第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6.07.22) 

經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7.03.17) 

經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7.12.01) 

經第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8.07.20) 

經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9.04.11) 

經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9.07.18) 

經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09.11.14) 

經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110.04.10) 

 

第一條、宗旨 

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回饋電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母系)之栽培以及增

進本會與母系在校生之情誼，鼓勵母系在校學弟妹積極協助參與系上及系友會各項活

動、熱心公益並關懷社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獎助學金之名額及金額 

本獎助學金分為八部分： 

(一) 傑出獎學金：為獎勵參與國家級或國際性專業競賽獲得傑出表現學生之用途，以本

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生共三名為原則(必要時得從缺)，每名金額新台幣五萬元

整。 

(二) 超群獎學金：為獎勵參與校外專業競賽獲得傑出表現學生之用途，以本系大學部

及研究所在學生共三名為原則(必要時得從缺)，每名金額新台幣三萬元整。 

(三) 優秀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之用途，以大學部每年級各兩名、碩博士班共四名，

總名額共十二名為原則，每名金額新台幣壹萬元整(以未獲其他獎助學金者為優

先)。 

(四) 專題競賽獎學金：為獎助專題製作競賽之用途，取參賽團隊特優四名、優等四名、

佳作八名為原則(必要時得從缺)，特優每名新台幣一萬元整，優等每名新台幣五千

元整，佳作每名新台幣二千元整。 

(五) 安心就學助學金：為協助遭遇重大急難事故之學生安心就學，每位學生每月至多

補助 5,000元整，獲獎助者需每月至系所擔任志工 16小時為原則，協助系上及本

會相關事務，每次核定最多為 3個月。 

(六) 一般工讀助學金：依勞動部規定標準發給。 

(七)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每學期補助總金額新台幣四萬五仟元整為上限，

並視學生名額分配補助經費，若有休學者，復學後停止補助。 

(八) 國際交流助學金：每年補助總金額新台幣六萬元整為上限並視申請名額分配補助

經費，若有休學者，復學後停止補助。 

第三條、申請資格 
第二條各項申請資格如下： 

(一) 第(一) ~ (五)項限母系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在籍學生。 

(二) 第(六)項限本校在籍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 

(三) 第(七)項限母系 104學年度起大學部甲組入學在籍學生，且僅減免第一學期至第

八學期學雜費用，若有休學者，復學後喪失大學部甲組資格。 

(四) 第(八)項限母系大學部甲組入學在籍學生，每人僅限申請一次為限，若有休學者，

復學後喪失大學部甲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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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申請條件 
(一) 傑出獎學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之條件，並願意配合協助本會舉辦相關活動者優

先核給) 

1. 參加國家級或國際性專業競賽獲獎，事蹟於申請前已提報母系公告，並經母系

獎學金委員會認可之傑出事蹟；若為團體競賽則每案以一人一次為限，申請人

必須檢附團隊其他成員的放棄申請聲明書(申請者可同時勾選優秀獎學金項

目，若未入選本項獎學金可自動併入優秀獎學金申請審查名單) 。 

2. 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2.44(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3. 前兩學期操行成績達 B(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4.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親自出席獎學金頒發典禮。 

(二) 超群獎學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之條件，並願意配合協助本會舉辦相關活動者優

先核給) 

1. 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獲獎，事蹟於申請前已提報母系公告，並經母系獎學金委員

會認可之傑出事蹟；若為團體競賽則每案以一人一次為限，申請人必須檢附團

隊其他成員的放棄申請聲明書(申請者可同時勾選優秀獎學金項目，若未入選本

項獎學金可自動併入優秀獎學金申請審查名單)。 

2. 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2.44(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3. 前兩學期操行成績達 B(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4.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親自出席獎學金頒發典禮。 

(三) 優秀獎學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之條件，並願意配合協助本會舉辦相關活動者優

先核給) 

1. 對社會或母系熱心服務或有傑出貢獻者。 

2. 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2.44(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3. 前兩學期操行成績達 B(含)以上(一年級：前一學期成績)。 

4.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親自出席獎學金頒發典禮。 

(四) 專題競賽獎學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之條件) 

1. 依母系制訂之專題製作競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應親自出席獎學金頒發典禮。 

(五) 安心就學助學金：(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之條件) 

1. 具服務熱忱經導師查核並以書面文件確認需要短期協助者為原則。 

2. 可排班協助系上及本會進行校友連繫及系友會會務運作業務者 

(六) 一般工讀助學金：具服務熱忱者。 

(七)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2.85(含)以上，入學第

一學期則免附學業平均成績。 

(八) 國際交流助學金：前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達 2.44(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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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申請方式  

申請者應填寫申請表(如附件，可逕向系辦承辦人索取)，在規定期限內連同下列申請文

件送交系辦承辦人，逾期不受理。 

(一) 成績單正本。 

(二) 參加國家級、國際性或校外專業競賽獲獎證明(若為團體競賽則申請人必須檢附團

隊其他成員的放棄申請聲明書)，或對本會或母系熱心服務、協助舉辦或參與相關

活動、或有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會、各班導師、系主任、母系或母校所開立

之證明文件或證書)。 

(三) 其他有助於審核之文件。 

(四)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逕由母系檢附當學期學雜等繳費單據。 

(五) 國際交流助學金：須附向各國外大學申請短期研修、向本校國際處申請交換生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六條、申請期限 

(一) 傑出獎學金：於每年 2月中~3月初期間提出申請。 

(二) 超群獎學金：於每年 2月中~3月初期間提出申請。 

(三) 優秀獎學金：於每年 2月中~3月初期間提出申請。 

(四) 專題競賽獎學金：依母系相關規定辦理。 

(五) 安心就學助學金：依母系相關規定辦理。 

(六) 一般工讀助學金：依母系需要辦理。 

(七)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依母系每學期審查核定時程辦理。 

(八) 國際交流助學金：限該生第四學期或第六學期之 3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第七條、評選方式 

(一) 傑出獎學金：由本會授權母系系主任召集成立審查委員會(含系友會代表一人)，進

行審查評選。 

(二) 超群獎學金：由本會授權母系系主任召集成立審查委員會(含系友會代表一人)，進

行審查評選。 

(三) 優秀獎學金：由本會授權母系系主任召集成立審查委員會(含系友會代表一人)，進

行審查評選。 

(四) 專題競賽獎學金：依母系相關規定辦理。 

(五) 安心就學助學金：由系主任審核。 

(六)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由系主任審核。 

(七) 國際交流助學金：由本會授權母系系主任召集成立審查委員會(含系友會代表一

人)，進行審查核定。 

第八條、頒發方式 

(一) 獎學金部份：本會於畢業典禮或其他公開場合頒發獎學金及獎狀，予以表揚。 

(二) 助學金部份：依每月協助本會工作情形，按月發給學生。 

(三) 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減免助學金：每學期逕由母系辦理核銷手續。 

(四) 國際交流助學金：獲獎者請於核定時間出國，並於完成出國交換或短期研修返國

後，檢附申請項目之單據與完成交換學習或短期研修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核銷。 

第九條、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